
中国人民银行成都行2009年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特公布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

本报告由工作情况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，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，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，其它需要报告的事项等七部分组成。本报告中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。

第一部分：工作情况概述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促进工作有效落实。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成都分行”）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先后召开2次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政府信息公开有关工作，并将政府信息公开列入全行惩防体系建设工作内容，加强检查和督促，促进工作有效落实。同时，通过会议、内部刊物、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，促进广大干部职工转变观念、提高认识。

二、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，建立工作长效机制。根据工作实际进一步补充完善有关制度，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可持续开展。积极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，对2008年5月1日前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拟修改2件，决定废止20件，决定失效5件。

三、完成成都分行行政服务大厅建设。集中办理行政许可、实施政务公开和提供有关金融服务，现有成都分行国库处、国际收支处、经常项目处、资本项目处以及分行营管部营业室、货币信贷统计处等6个部门进驻大厅，业务范围包括银行账户管理、国库业务、外汇管理、征信管理等行政许可及金融服务事项。行政服务大厅遵循“依法行政、高效便捷、热情服务、廉洁奉公”的服务宗旨，并设有意见箱和监督电话，及时受理群众投诉。

四、坚持分类指导，推动工作务实开展。坚持依法公开、分类指导、注重实效的工作思路，注意掌握中心支行工作动态，加大工作指导和监督力度，加强示范点建设，促进市地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。

第二部分：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一、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成都分行概况信息
公开了成都分行的主要职责、内设机构、主要领导简历等信息。

（二）金融法规公文信息

公开了与成都分行履行职责有关的规范性文件信息。
（三）行政许可和金融服务事项信息
公开了成都分行负责实施的银行账户管理、国库业务、外汇管理、征信管理等行政许可及金融服务事项的办理依据、条件、程序、期限以及申办需要提交的材料等信息。

（四）统计与报告信息

按月度向全社会发布有关货币金融统计数据、金融运行情况等报告。

（五）工作动态

公开了与成都分行履行职责有关的政务动态以及公告公示。
（六）其他有关信息

金融支持灾后恢复重建有关信息。
二、信息公开方式

成都分行初步形成以网络为主，包括电子显示屏、触摸屏、宣传栏、宣传册、大众传媒等在内的多层次、多渠道的公开体系。以四川省政府门户网站为主，坚持按月更新并对外公示有关政府信息，截至2009年12月31日，成都分行在四川省政府门户网站公示信息246条。建立定期新闻发布机制，每月向四川省及成都市主要新闻媒体发布有关存贷款、利率动态等金融统计数据及其他信息。举办季度新闻通气会，及时公开四川省金融运行及金融支持灾后恢复重建有关情况。同时，通过电子显示屏和触摸屏等在办公场所及时公示人事任免、先进表彰、采购招标等有关信息。
第三部分：依申请公开、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一、申请情况
2009年，成都分行未收到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二、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成都分行建立了信息公开审查机制和程序，明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金融信息，与行政执法有关，公开后会影响检查、调查、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人、单位安全的事项等金融信息不予公开。

第四部分：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情况
   2009年，成都分行没有收到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行政复议，没有发生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行政诉讼情况。
第五部分：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、减免情况
2009年尚未向申请人收取相关费用。
第六部分：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
2009年，成都分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一定成效，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，部分干部职工的公开意识和服务意识还需要增强，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拓展。下一步工作中，成都分行将以行政服务大厅启用为契机，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，突出工作重点，加大工作力度，全面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结合实际进一步拓展政府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，深入规范公开的内容、形式和载体。改进和加强依申请公开规范管理。加强与地方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工作衔接，发挥好外部监督评议作用。切实抓好示范点建设，注意加强对系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调研、监督和指导，结合分支行履职实际理清各层级工作重点，通过适当方式加强组织协调和教育培训，推动辖区人民银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全面深入开展。

第七部分：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
本部分主要报告本单位认为需要向社会告知的其他事项。

成都分行行政服务大厅

工作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

上午8:30—12:00，下午13:30—17:00

政务公开电话：028—85261622

监督电话：028—85261113

4
3

